附件3

《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》
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修改内容对照表
（斜体下划线为删除部分，黑体为增加部分）

	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
	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
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	第十二条　执业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不予执业注册，已注册的撤销注册：
（一）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（二）受刑事处罚，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未满五年；
（三）因经济违法行为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处分未满三年；
（四）受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处罚未满五年；
（五）违反注册规定，提供虚假材料；
（六）不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的；
（七）自行停止注册会计师业务满一年；
（八）年龄超过七十周岁；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在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消除之后，可以重新申请执业注册，但是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九条、第十条的有关规定。
	第十二条　执业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不予执业注册，已注册的撤销注册：
（一）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（二）受刑事处罚，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未满五年；
（三）因经济违法行为受行政处罚或者撤职以上处分未满三年；
（四）受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处罚未满五年；
（五）违反注册规定，提供虚假材料；
（六）不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的；
（七）自行停止注册会计师业务满一年；
（八）年龄超过七十周岁；
（九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被撤销注册的当事人在本条第一款所列情形消除之后，可以重新申请执业注册，但是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九条、第十条的有关规定。

	第十七条　设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，合伙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；
（二）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；
（三）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，最近连续从事审计业务满五年，其中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不少于三年；
（四）五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；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	第十七条　设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，合伙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；
（二一）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；
（三二）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，最近连续从事审计业务满五年，其中在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不少于三年；
（四三）五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；
（五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	第十八条　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继续担任合伙人：
（一）年龄超过六十五周岁；
（二）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合伙义务；
（三）受到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处罚；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担任合伙人的其他情形。
	第十八条　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继续担任合伙人：
（一）年龄超过六十五周岁；
（二一）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合伙义务；
（三二）受到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处罚；
（四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担任合伙人的其他情形。

	第七十四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，由市财政部门责令暂停执业六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，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有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四项情形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财政部门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。
	第七十四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，由市财政部门责令暂停执业六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，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有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四三项情形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财政部门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
